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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3/T 2022—2017《公路港管理与服务规范》分为以下5个部分： 

——第1部分：认定要求与分类； 

——第2部分：规划建设； 

——第3部分：运营管理基本要求； 

——第4部分：服务分类与基本要求； 

——第5部分：信息平台。 

本部分为DB33/T 2022—2017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信息学院、浙江供应链协会物流园区专委会。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浙江陆通物流有限公司、浙江长兴综合物流园区

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衢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湖州鑫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振石集团浙江宇石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达强、傅培华、刘南、丁飞、刘文娟、吴一帆、杨撒撒、崔丽娜、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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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港管理与服务规范 

第1部分：认定要求与分类 

1 范围 

DB33/T 2022—2017的本部分提出了公路港的定义与分类原则、方法，明确了浙江省公路港的分类

及评估指标。 

本部分适用于各类公路港的认定、物流市场对公路港的评估与选择，也可作为对公路港进行规范与

管理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54-2006 物流术语 

GB/T 19680-2013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GB/T 21334-2008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2239-2008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4358-2009 物流中心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6820-2011 物流服务分类与编码 

GB/T 30334-2013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估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2006、GB/T 21334-2008、GB/T 24358-2009、GB/T 26820-2011、GB/T 30334-2013和

GB/T 22239-2008所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物流园区 

为了实现物流设施集约化和物流运作共同化，或者出于城市物流设施空间布局合理化的目的而在城

市周边等区域，集中建设的物流设施群与众多物流业者在地域上的物理集结地。 

[GB/T 18354-2006, 定义2.15] 

3.2  

公路港 

依托公路运输，以基础性、社会性为特征，通过信息化整合物流服务、物流载体和物流需求三大资

源，为货主企业、物流服务企业以及行政审批、金融保险、中介和物业服务等支持性部门相关业务开展

提供信息交易、运输、配送、中转、装卸搬运、储存、多式联运和配套服务等综合服务的平台型物流园

区和代物流服务平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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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港企业 

依托公路港，为物流企业、制造企业和商贸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信息交易、物流服务、商务配套和

物业服务等系统服务的企业，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企业法人。 

4 认定要求 

4.1 基本要求 

公路港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以信息交易为核心，以公路运输为依托，以国内物流为基础，与国际物流和多种运输方式相衔

接的公共性运营平台； 

b）应具有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平台功能，符合节能、生态、环保要求，满足社会、环境、地方要求； 

c）公路港或所在物流园区应列入市级及以上规划，且公路港用地范围具有清晰的四至边界； 

d）物流运营用地规划应科学合理，符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 

e）应具备较好的交通通达性，与邻近公路、铁路、港口、机场距离符合要求； 

f）投入运营1年以上，且期间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近3年年均总营业额、税收符合要求。 

4.2 其他要求 

4.2.1 组织机构要求 

公路港组织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应建立统一的运营管理机构； 

b）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负责公路港规划、服务营运、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等； 

c）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负责宣贯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级政府方针政策； 

d）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承担公路港物流数据统计职责。 

4.2.2 运营管理 

公路港运营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经营、财务、统计、安全等管理制度，确保管理体系的有效

运行和持续改进，并定期对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行管理评估； 

b）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公开公路港管理组织架构和部门职责，建立各类办事指南、服务规范、

投诉处理及内部作业手册等制度文本，明确各服务环节的岗位职责，确保服务公开透明； 

c）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保存管理体系运行的记录和档案，包括工作人员培训、投诉处理、服务

测评等记录，确保档案资料完整准确、可供追溯与评估； 

d）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建立入驻物流企业、商户的准入评估机制，建有完整准确的入驻物流企

业、商户的评估档案，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业务范围、投诉等记录，可供政府相关部门查阅； 

e）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受理对入驻物流企业、商户的投诉，并确保投诉得到合理解决。 

4.2.3 人员要求 

公路港人员要求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工作人员的配置应与职责岗位数量相适应，并确保业务能力满足需求对象的业务要求； 

b）公路港工作人员应具备专业的岗位技能和技术要求，特种设备操控使用、专职维护人员应持证

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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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路港中、高层管理人员，具备物流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经过副省级以上物流专项培训，或

持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数比例应符合GB/T 19680-2005的最低要求； 

d）公路港应对其工作人员按要求开展定期专项培训。 

4.2.4 基础建设 

公路港基础建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基础设施建设应符合GB/T 21334-2008对物流园区建设的基本要求，非信息服务型公路港

其物流运营面积不低于60%； 

b）公路港应根据业务需要合理规划用地布局，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堆场、仓库、停车场、铁路专

用线和码头等设施； 

c）公路港应具备基础通讯设施和信息交互、电子服务等基本的信息化基础设施； 

d）公路港应配备保障园区安全的消防、防盗等设施设备和安防监控系统等安防基础设施； 

e）公路港应建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如停车场、商超、餐饮、公厕等，并根据政府行业管理需要

配备相应的管理用房以满足入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服务； 

f）公路港运营管理机构应对园区内的设施、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保障设施设备的正常运

作。 

4.2.5 商务保障 

公路港商务保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内宜设置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政府机构的办事窗口，并协助政府管理部门开展相

关服务； 

b）公路港应具备金融、保险、邮政、商务、通信、网络等支持性配套服务功能； 

c）公路港应为入驻企业提供人员培训、人力资源中介等服务； 

d）公路港应为入驻企业提供保安、保洁等物业服务。 

4.2.6 信息保障 

公路港信息保障应满足以下要求： 

a）公路港应建设物流信息平台或接入社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应具备公共信息服务、行

政办公管理、网上监督等功能，及时提供园区的管理信息和企业的服务信息；信息服务型公路

港宜建有独立信息处理机构，并设立专门的信息维护部门和人员； 

b）公路港应确保入驻企业可利用物流信息平台提供集货、配货、在线交易等服务； 

c）公路港区物流信息平台可提供应用托管服务，包括仓储管理、运输管理、配送管理、订单管理、

供应商管理、货代船代管理、客户管理、财务分析、统计结算等； 

d）公路港应保障物流信息平台的安全，并对系统数据进行定期备份。 

5 分类与分级 

5.1 分类与分级原则 

公路港分类原则如下： 

a）应满足第4章的认定要求； 

b) 应将传统单项服务功能与特色服务功能相结合，相近业务合并为同一类型； 

c）根据各类型公路港的关键指标，设计全面、系统反映公路港综合能力的分级指标体系。 

5.2 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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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信息服务型公路港企业 

具备从事物流信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以从事整合物流服务、物流载体和物流需求三大资源的物流

信息服务为主，具备物流信息交易服务和一定规模的综合物流服务功能，可开展较大区域范围内物流信

息服务的公路港。应符合以下要求： 

a）以从事物流信息服务业务为主，具备一定规模； 

b）具备物流信息交易服务功能，应用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可对车货信息进行发布、查询、交易； 

c）自有一定信息处理能力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可开展较大区域范围内物流信息服务； 

d）具备从事物流信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配备有一整套规范的、高效的、安全的数据交换机制； 

e）可以提供一定规模的门到门运输、门到站运输、站到门运输、站到站运输服务和其他物流服务； 

f）建立完备的客户服务体系和组织架构，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客户服务； 

g）集聚一定规模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配套业务支持服务，可提供一定规模的商务配套服务。 

5.2.2 物流服务型公路港企业 

具备一定规模的仓储设施、设备、运输车辆和物流信息服务能力，以从事物流实体业务为主，为客

户提供货物运输、配送储存、保管、中转等仓储服务，可开展较大区域范围内仓储、运输、信息等服务

的公路港。应符合以下要求：  

a）以从事物流实体业务为主，具备一定规模； 

b）自有或租用必要的交通工具，可为客户提供运输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 

c）自有一定规模的仓储设施、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商品经销、流通加工等配套仓储增值服务； 

d）自有一定信息处理能力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可开展一定区域范围内物流信息服务； 

e）具备网络化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货物的储运进行状态查询、监控； 

f）建立完备的客户服务体系和组织架构，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客户服务； 

g）集聚一定规模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配套业务支持服务，可提供一定规模的商务配套服务。 

5.2.3 综合服务型公路港企业 

紧密依托综合服务的平台型物流园区，兼具货运、仓储、信息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功能，通

过公路港自有或租用必要的运输设备、仓储设施及信息设施，为客户提供多种物流服务和配套服务业务

的公路港。应符合以下要求： 

a）从事多种物流服务和配套服务业务，可以为客户提供运输、货运代理、仓储、配送等多种物流

服务，具备一定规模； 

b）自有一定信息处理能力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可开展较大区域范围内物流信息服务； 

c）具备从事物流信息服务的软硬件设施，配备有一整套规范的、高效的、安全的数据交换机制； 

d）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企业自有或租用必要的运输设备、仓储设施及设备，为客户制定整合物

流资源的运作方案，为客户提供契约性的综合物流服务； 

e）配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备的客户服务休系，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客户服务； 

f）具备网络化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物流服务全过程进行状态查询和监控； 

g）集聚较大规模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配套业务支持服务，可提供一定规模的商务配套服务。 

5.2.4 物业服务型公路港企业 

具备为入驻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服务平台，承担一定规模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以为从

事各项物流服务及相关业务的入驻企业提供综合物业服务为主，为城市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物流产业发

展提供基础支撑的公路港。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为从事各项物流服务及相关业务的入驻企业提供物业服务，可以为客户提供物业租赁、水电维

修、装修审批、室内保洁、大型水电线路改造、投诉受理等服务，具备一定规模； 

b）自有一定规模的运输设备、仓储设施及设备，能满足客户的物业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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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设有一定物业运营管理组织和人员，建立完备的客户服务休系，能及时、有效地提供客户服务； 

d）设有专门的信息处理机构和技术人员，能及时、有效、完整地为客户提供各类物流信息服务； 

e）具备网络化信息服务功能，应用信息系统可对物流服务及物业服务全过程进行状态查询和监控； 

f）承担一定规模的政府职能部门现场服务，建有较高规格和规模的商务配套设施； 

g）具备为入驻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制定针对入驻企业发展的优惠、扶持政策/文件。 

5.3 分级要求 

各类公路港分级要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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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 

A.1 信息服务型 

信息服务型的分级评估参考指标见表A.1。 

表 A.1 信息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基

本

指

标 

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亿元）1 ≥5  ≥1 ≥0.5 ≥0.1 ≥0.05 

资产负债率 ≤60% ≤65% ≤70% ≤75% ≤80% 

列入规划情况 2 国家 省级 副省级 市级 

占地面积（亩）3 ≥500 ≥400 ≥300 ≥200 ≥100 

物流运营面积 4 ≥60% ≥60%  ≥50% ≥40%  ≥30%  

交通连接情况 5 
具备两种以上（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以上高速公路，且距离 

≤5km ≤20km 

年均总营业额（亿元）6 ≥2 ≥0.5 ≥0.25 ≥0.05 ≥0.025 

年均税收（万元）7 ≥2000 ≥500 ≥250 ≥50 ≥25 

年均物流信息服务收入占比 8 ≥60%  ≥60%  ≥50% ≥40% ≥30%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9 
管理制度覆盖概率达到 

100% 100% ≥90% ≥90% ≥80%  

服

务

内

容

与

能

力 

服务功能配置

情况 10 

管理服务 

（种类） 

开展 4.1 所列管理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信息服务 

（种类） 

开展 4.2 所列信息服务种类不少于 

≥5 种 ≥5 种 ≥4 种 ≥4 种 ≥3 种 

物流服务 

（种类） 

开展 4.3 所列物流服务种类 

≥7 种 ≥6 种 ≥5 种 ≥4 种 ≥3 种 

后勤配套 

（种类） 

开展 4.4 所列商务配套服务种类 

≥5 种 ≥5 种 ≥4 种 ≥4 种 ≥3 种 

物业服务 

（种类） 

开展 4.5 所列物业服务种类 

≥6 种 ≥6 种 ≥4 种 ≥4 种 ≥2 种 

仓储总面积（亩）11 ≥150 ≥100 ≥80 ≥50 ≥30  

日均发布有效信息量（条）12 ≥5000 ≥2500 ≥1000 ≥500 ≥100 

年均货物吞吐量（万吨）13 ≥100 ≥90 ≥80 ≥70 ≥60 

自有车辆数（辆）14 ≥100 ≥80 ≥50 ≥25 ≥10 

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辆）15 ≥1500 ≥1000 ≥800 ≥400 ≥200 

信息更新率（条/min）16 ≥150 ≥120 ≥100 ≥80 ≥50 

信息完整率（比例）17 ≥98% ≥95% ≥90% ≥8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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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信息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续）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服

务

内

容

与

能

力 

信息的准确率（比例）18 ≥98% ≥95% ≥90% ≥85% ≥85% 

 

有效投诉办结率（比例）19 ≥100% ≥100% ≥95% ≥90% ≥90% 

入驻企业满意率（比例）20 ≥100% ≥90% ≥80% ≥85% ≥80% 

信息交易大厅面积（平方米）21 ≥500 ≥300 ≥200 ≥150 ≥100 

入驻企业数量（家）22
 ≥500 ≥350 ≥250 ≥100 ≥80 

 
其中 货代企业占比

（比例） 
≥30% ≥30% ≥25% ≥20% ≥10% 

服

务

保

障 

中高层人员素质（比例） 

具备物流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经过副省级以上物流专项培训，或持有副高以上

职称的比例 

≥80% ≥70% ≥60% ≥50% ≥40% 

工作人员培训（次数） 
年工作人员各类专项培训次数 

≥5 ≥4 ≥3 ≥2 ≥1 

信息平台安全保护等级 23 
达到 GB/T 22239-2008 所列安全保护能力等级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二级 ≥第三级 

信息平台建设总投资（万元）24 ≥1000 ≥800 ≥250 ≥100 ≥50 

社

会

贡

献

和

荣

誉 

就业人数（人）25 ≥1000 ≥800 ≥500 ≥250 ≥100 

表彰等级 
国家级物流园

区 

省级物流园

区 
市级物流园区 

清洁能源

使用情况
26 

太阳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风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LNG（升） ≥600000 ≥45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累计完成投资总额：指累计已经用于本公路港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列入规划情况：指公路港或其所在物流园区符合当地物流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列入相关政府物流规

划、用地规划。 

3、占地面积：指经过政府审批的公路港四至边界内已实际建设运营的用地面积。 

4、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

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5、交通连接情况：具备较好的交通通达性，具备两种以上（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以上高速公路，且邻近公路、铁路、

港口、机场距离应符合要求。 

6、年均总营业额：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收入与入驻企业主营年均收入（不包括入驻企业在园区外的业务收入）之和，投入

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7、年均税收：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税收与入驻企业年均税收之和，投入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8、年均物流信息服务收入占比：公路港年均物流信息服务收入占年均总营业额比例，投入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

计。 

9、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公路港在经营、财务、统计、安全等业务管理，各类办事制度，运行记录和档案，以及园区准入等方

面的制度建设情况。 

10、服务功能配置情况：公路港开展服务内容的种类数量，其中服务内容对应 DB33/T 2022.4-2017 第 4 章所列内容。 

11、仓储总面积：包括仓库、堆场等，不包括非物流功能用地中的仓储面积。 

12、有效信息：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为其服务对象提供相关企业、产品、服务等相关信息。 

13、年均货物吞吐量：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所处理的年货物量。 

14、自有车辆数：指路港及入驻企业自有车数总和。 

15、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指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开展业务的非自有车辆总和。 

16、信息更新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每分钟实现的发布信息的更新数量。 

17、信息完整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完整信息的总条数。 

18、信息的准确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准确信息的总条数 

19、有效投诉办结率：公路港管理机构接收的有效投诉件中实际办结头数的件数。 

20、入驻企业满意率：入驻企业满意度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并出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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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信息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续）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21、信息交易大厅面积：物流信息从业者与驾驶员、货主进行物流信息交易的场所的面积，包括物流信息坐席、物流信息格子

办公室、大屏幕滚动信息发布平台、诚信制度墙体信息公布区、驾驶员公共座椅区、公厕等。 

22、入驻企业数量：通过在公路港租用一定面积开展各项物流及非物流业务的企业数。 

23、信息平台全保护等级：能够抵御威胁、发现安全事件以及在系统遭到损害后能够恢复先前状态等的程度，参考 GB/T 

22239-2008 所列安全保护能力等级 

24、信息平台建设总投资：公路港用于公共信息平台基础设施何平台软系统的总投入。 

25、就业人数：指公路港管理人员数与入驻企业人员数之和。 

26、清洁能源使用情况：太阳能、风能、LNG 的年度使用量，三选一或经合理折算达到其中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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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物流服务型 

物流服务型的分级评估参考指标见表A.2。 

表 A.2 物流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基

本

指

标 

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亿元）1 ≥10 ≥5 ≥1 ≥0.5 ≥0.2  

资产负债率 ≤60% ≤65% ≤70% ≤75% ≤80% 

列入规划情况 2 国家 省级 副省级 市级 

占地面积（亩）3 ≥1000 ≥800 ≥500 ≥300 ≥200 

物流运营面积（比例）4 ≥60% ≥60% ≥50% ≥40% ≥30% 

交通连接情况 5 
具备两种（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高速公路，且距离 

≤2.5km ≤10km 

年均总营业额（亿元）6 ≥4  ≥3 ≥2  ≥1  ≥0.5 

年均税收（万元）7 ≥4000 ≥3000 ≥2000 ≥1000 ≥500 

年均物流服务收入占比 8 ≥60% ≥60% ≥50% ≥40% ≥30%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9 
管理制度覆盖概率达到 

100% 100% ≥90% ≥90% ≥80% 

服

务

内

容

与

能

力 

服务功能配置

情况 10 

管理服务 

（种类） 

开展 4.1 所列管理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信息服务 

（种类） 

开展 4.2 所列信息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物流服务 

（种类） 

开展 4.3 所列物流服务种类 

≥7 种 ≥7 种 ≥6 种 ≥6 种 ≥5 种 

后勤配套 

（种类） 

开展 4.4 所列商务配套服务种类 

≥5 种 ≥5 种 ≥4 种 ≥4 种 ≥3 种 

物业服务 

（种类） 

开展 4.5 所列物业服务种类 

≥6 种 ≥6 种 ≥4 种 ≥4 种 ≥2 种 

仓储总面积（亩）11 ≥500 ≥200 ≥150 ≥100 ≥80 

日均发布有效信息量（条）12 ≥1000 ≥800 ≥500 ≥250 ≥50 

年均货物吞吐量（万吨）13 ≥1500 ≥1000 ≥800 ≥500 ≥200 

自有车辆数（辆）14 ≥200 ≥150 ≥100 ≥50 ≥25 

装卸搬运设备数量（台数）15 ≥150 ≥100 ≥50 ≥25 ≥5 

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辆）16 ≥1000 ≥800 ≥500 ≥300 ≥100 

年均仓储量（万吨）17 ≥400 ≥250 ≥100 ≥50 ≥25 

有效投诉办结率（比例）18 100% 100% ≥95% ≥90% ≥90% 

入驻企业满意率（比例）19 100% ≥90% ≥80% ≥85% ≥80% 

入驻企业数量（家）20
 ≥800 ≥600 ≥300 ≥150 ≥50 

 
其中 第三方物流企业

占比（比例） 
≥30% ≥30% ≥25%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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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物流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续）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服

务

保

障 

中高层人员素质（比例） 
具备物流专业本科学历，或经过副省级物流专项培训，或持有副高职称的比例 

 

≥80% ≥70% ≥60% ≥50% ≥40% 

工作人员培训（次数） 
年工作人员各类专项培训次数 

≥5 ≥4 ≥3 ≥2 ≥1 

年均入园车辆行车事故次数（次

数）21 

入园车辆货运过程中发生的一般事故次数 

≤5 次 ≤5 次 ≤8 次 ≤8 次 ≤10 次 

年均入园货物货损率（比例）22 
入园货物仓储过程中发生的货损率 

≤0.5% ≤1% ≤2% ≤3% ≤5% 

社

会

贡

献

和

荣

誉 

就业人数（人）23 ≥3000 ≥2000 ≥1000 ≥500 ≥100 

表彰等级 
国家级物流园

区 

省级物流园

区 
市级物流园区 

清洁能源

使用情况
24 

太阳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风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LNG（升） ≥600000 ≥45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累计完成投资总额：指累计已经用于本公路港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列入规划情况：指公路港或其所在物流园区符合当地物流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列入相关政府物流规划、

用地规划。 

3、占地面积：指经过政府审批的公路港四至边界内已实际建设运营的用地面积。 

4、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务用

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5、交通连接情况：具备较好的交通通达性，具备两种以上（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以上高速公路，且邻近公路、铁路、港

口、机场距离应符合要求。 

6、年均总营业额：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收入与入驻企业主营年均收入（不包括入驻企业在园区外的业务收入）之和，投入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7、年均税收：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税收与入驻企业年均税收之和，投入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8、年均物流服务收入占比：公路港年均物流服务收入占年均总营业额比例，投入运营 3 年以上，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9、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公路港在经营、财务、统计、安全等业务管理，各类办事制度，运行记录和档案，以及园区准入等方面的

制度建设情况。 

10、服务功能配置情况：公路港开展服务内容的种类数量，其中服务内容对应 DB33/T 2022.4-2017 第 4 章所列内容。 

11、仓储总面积：包括仓库、堆场等，不包括非物流功能用地中的仓储面积。 

12、有效信息：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为其服务对象提供相关企业、产品、服务等相关信息。 

13、年均货物吞吐量：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所处理的年货物量。 

14、自有车辆数：指路港及入驻企业自有车数总和。 

15、装卸搬运设备数量台数：指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自有装卸搬运设备台数。 

16、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指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开展业务的非自有车辆总和。 

17、年均仓储量：通过公路港仓储总面积所处理的年货物量。 

18、有效投诉办结率：公路港管理机构接收的有效投诉件中实际办结头数的件数。 

19、入驻企业满意率：入驻企业满意度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并出具结果。 

20、入驻企业数量：通过在公路港租用一定面积开展各项物流及非物流业务的企业数。 

21、年均入园车辆行车事故次数：入园车辆货运过程中发生的一般事故次数，参照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其中轻微事故折算率为 0.5，一般事故折算率为 1，重大事故折算率为 2，特大事故一票否决。 

22、年均入园货物货损率：由于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不负责任而损坏(包括破损、湿损、丢失、污染等)的入园物件(吨)数与所处理

的货物(吨)数之比。 

23、就业人数：指公路港管理人员数与入驻企业人员数之和。 

24、清洁能源使用情况：太阳能、风能、LNG 的年度使用量，三选一或经合理折算达到其中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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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物业服务型 

物业服务型的分级评估参考指标见表A.3。 

表 A.3 物业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基

本

指

标 

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亿元）1 ≥15 ≥10 ≥5 ≥1 ≥0.5  

资产负债率 ≤60% ≤65% ≤70% ≤75% ≤80% 

列入规划情况 2 国家 省级 副省级 市级 

占地面积（亩）3 ≥2000 ≥1500 ≥1000 ≥500 ≥250 

物流运营面积（比例）4 ≥60% ≥60% ≥50% ≥40% ≥30% 

交通连接情况 5 
具备两种（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高速公路，且距离 

≤5km ≤15km 

年均总营业额（亿元）6 ≥5 ≥4 ≥3 ≥2 ≥1 

年均税收（万元）7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年均物业服务收入占比 8 ≥50% ≥50% ≥40% ≥30% ≥25%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9 
管理制度覆盖概率达到 

100% 100% ≥90% ≥90% ≥80% 

服

务

内

容

与

能

力 

服务功能配置

情况 10 

管理服务 

（种类） 

开展 4.1 所列管理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信息服务 

（种类） 

开展 4.2 所列信息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物流服务 

（种类） 

开展 4.3 所列物流服务种类 

≥7 种 ≥7 种 ≥6 种 ≥6 种 ≥5 种 

后勤配套 

（种类） 

开展 4.4 所列商务配套服务种类 

≥5 种 ≥5 种 ≥4 种 ≥4 种 ≥3 种 

物业服务 

（种类） 

开展 4.5 所列物业服务种类 

≥6 种 ≥6 种 ≥4 种 ≥4 种 ≥2 种 

仓储总面积（亩）11 ≥500 ≥200 ≥150 ≥100 ≥80 

日均发布有效信息量（条）12 ≥1000 ≥800 ≥500 ≥250 ≥50 

年均货物吞吐量（万吨）13 ≥200 ≥150 ≥100 ≥80 ≥60 

自有车辆数（辆）14 ≥200 ≥150 ≥100 ≥50 ≥25 

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辆）15 ≥1000 ≥800 ≥500 ≥300 ≥100 

信息更新率（条/min）16 ≥100 ≥80 ≥60 ≥40 ≥20 

信息完整率（比例）17 ≥98% 95% ≥90% ≥85% ≥85% 

信息的准确率（比例）18 ≥98% ≥95% ≥90% ≥85% ≥85% 

有效投诉办结率（比例）19 ≥100% ≥100% ≥95% ≥90% ≥90% 

入驻企业满意率（比例）20 ≥100% ≥90% ≥80% ≥85% ≥80% 

入驻企业数量（家）21
 ≥800 ≥600 ≥300 ≥150 ≥50 

服

务

保

障 

中高层人员素质（比例） 
具备物流专业本科学历，或经过副省级物流专项培训，或持有副高职称的比例 

≥80% ≥70% ≥60% ≥50% ≥40% 

工作人员培训（次数） 
年工作人员各类专项培训次数 

≥5 次 ≥4 次 ≥3 次 ≥2 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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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物业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续）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服

务

保

障 

出台优惠、扶持政策/文件数量
22 

近 3 年公路港出台的针对入园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文件数量 

 

≥8 项 ≥5 项 ≥3 项 ≥2 项 ≥1 项 

年均论坛、推介、会展等拓展

服务次数（次数）23 

年均为入驻企业提供论坛、推介、会展等拓展服务次数 

≥8 次 ≥5 次 ≥3 次 ≥2 次 ≥1 次 

 
其中 年均服务企业

数占比（比例） 

年均通过论坛、推介、会展等拓展服务所服务的企业占入驻企业数比例 

100% ≥80% ≥50% ≥25% ≥10% 

社

会

贡

献

和

荣

誉 

就业人数（人）24 ≥3000 ≥2000 ≥1000 ≥500 ≥100 

表彰等级 
国家级物流园

区 

省级物流园

区 
市级物流园区 

获省级部门奖励企业的家次数

（家次数） 
10 家次 8 家次 5 家次 3 家次 1 家次 

清洁能源

使用情况
25 

太阳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风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LNG（升） ≥600000 ≥45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累计完成投资总额：指累计已经用于本公路港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列入规划情况：指公路港或其所在物流园区符合当地物流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列入相关政府物流规

划、用地规划。 

3、占地面积：指经过政府审批的公路港四至边界内已实际建设运营的用地面积。 

4、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

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5、交通连接情况：具备较好的交通通达性，具备两种（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高速公路，且邻近公路、铁路、港口、

机场距离应符合要求。 

6、年均总营业额：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收入与入驻企业主营年均收入（不包括入驻企业在园区外的业务收入）之和，投入

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7、年均税收：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税收与入驻企业年均税收之和，投入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8、年均物业服务收入占比：公路港年均物业服务收入占年均总营业额比例，投入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9、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公路港在经营、财务、统计、安全等业务管理，各类办事制度，运行记录和档案，以及园区准入等方

面的制度建设情况。 

10、服务功能配置情况：公路港开展服务内容的种类数量，其中服务内容对应 DB33/T 2022.4-2017 第 4 章所列内容。 

11、仓储总面积：包括仓库、堆场等，不包括非物流功能用地中的仓储面积。 

12、有效信息：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为其服务对象提供相关企业、产品、服务等相关信息。 

13、年均货物吞吐量：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所处理的年货物量。 

14、自有车辆数：指路港及入驻企业自有车数总和。 

15、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指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开展业务的非自有车辆总和。 

16、信息更新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每分钟实现的发布信息的更新数量。 

17、信息完整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完整信息的总条数。 

18、信息的准确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准确信息的总条数 

19、有效投诉办结率：公路港管理机构接收的有效投诉件中实际办结头数的件数。 

20、入驻企业满意率：入驻企业满意度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并出具结果。 

21、入驻企业数量：通过在公路港租用一定面积开展各项物流及非物流业务的企业数。 

22、出台优惠、扶持政策/文件数量：近 3 年公路港出台的针对入园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文件数量。 

23、年均论坛、推介、会展等拓展服务次数（次数）：公路港年均为入驻企业提供论坛、推介、会展等拓展服务次数。 

24、就业人数：指公路港管理人员数与入驻企业人员数之和。 

25、清洁能源使用情况：太阳能、风能、LNG 的年度使用量，三选一或经合理折算达到其中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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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综合服务型 

综合服务型的分级评估参考指标见表A.4。 

表A.4 综合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基

本

指

标 

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亿元）1 ≥10 ≥5 ≥1 ≥0.5 ≥0.2  

资产负债率 ≤60% ≤65% ≤70% ≤75% ≤80% 

列入规划情况 2 国家 省级 副省级 市级 

占地面积（亩）3 ≥800 ≥500 ≥300 ≥200 ≥100 

物流运营面积（比例）4 ≥60% ≥60% ≥50% ≥40% ≥30% 

交通连接情况 5 
具备两种（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高速公路，且距离 

≤2.5km ≤10km 

年均总营业额（亿元）6 ≥4 ≥3 ≥2 ≥1 ≥0.5 

年均税收（万元）7 ≥4000 ≥3000 ≥2000 ≥1000 ≥500 

年均综合服务收入占比 8 ≥60% ≥60% ≥50% ≥40% ≥30%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9 
管理制度覆盖概率达到 

100% 100% ≥90% ≥90% ≥80% 

服

务

内

容

与

能

力 

服务功能配置

情况 10 

管理服务 

（种类） 

开展 4.1 所列管理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信息服务 

（种类） 

开展 4.2 所列信息服务种类 

≥4 种 ≥4 种 ≥3 种 ≥3 种 ≥2 种 

物流服务 

（种类） 

开展 4.3 所列物流服务种类 

≥7 种 ≥7 种 ≥6 种 ≥6 种 ≥5 种 

后勤配套 

（种类） 

开展 4.4 所列商务配套服务种类 

≥5 种 ≥5 种 ≥4 种 ≥4 种 ≥3 种 

物业服务 

（种类） 

开展 4.5 所列物业服务种类 

≥6 种 ≥6 种 ≥4 种 ≥4 种 ≥2 种 

仓储总面积（亩）11 ≥500 ≥200 ≥150 ≥100 ≥80 

日均发布有效信息量（条）12 ≥1000 ≥800 ≥500 ≥250 ≥50 

年均货物吞吐量（万吨）13 ≥1000 ≥800 ≥500 ≥200 ≥100 

自有车辆数（辆）14 ≥200 ≥150 ≥100 ≥50 ≥25 

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辆）15 ≥1000 ≥800 ≥500 ≥300 ≥100 

信息更新率（条/min）16 ≥100 ≥80 ≥60 ≥40 ≥20 

信息完整率（比例）17 ≥98% ≥95% ≥90% ≥85% ≥85% 

信息的准确率（比例）18 ≥98% ≥95% ≥90% ≥85% ≥85% 

有效投诉办结率（比例）19 ≥100% ≥100% ≥95% ≥90% ≥90% 

入驻企业满意率（比例）20 ≥100% ≥90% ≥80% ≥85% ≥80% 

入驻企业数量（家）21
 ≥800 ≥600 ≥300 ≥150 ≥50 

服

务

保

障 

中高层人员素质（比例） 
具备物流专业本科学历，或经过副省级物流专项培训，或持有副高职称的比例 

≥80% ≥70% ≥60% ≥50% ≥40% 

工作人员培训（次数） 
年工作人员各类专项培训次数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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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综合服务型公路港分级评估参考指标（续） 

评估指标 
级别 备注 

★★★★★ ★★★★ ★★★ ★★ ★  

服

务

保

障 

年均入园车辆行车事故次数

（次数）22 

入园车辆货运过程中发生的一般事故次数 

 

≤5 ≤5 ≤8 ≤8 ≤10 

年均入园货物货损率（比例）23 
入园货物仓储过程中发生的货损率 

≤1% ≤2% ≤3% ≤4% ≤5% 

信息平台安全保护等级 24 
达到 GB/T 22239-2008 所列安全保护能力等级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二级 ≥第三级 

信息平台建设总投资（万元）25 ≥1000 ≥800 ≥250 ≥100 ≥50 

社

会

贡

献

和

荣

誉 

就业人数（人）26 ≥3000 ≥2000 ≥1000 ≥500 ≥100 

表彰等级 
国家级物流园

区 

省级物流园

区 
市级物流园区 

清洁能源

使用情况
27 

太阳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风能（千瓦时） ≥300000 200000 ≥100000 ≥50000 ≥30000 

LNG（升） ≥600000 ≥45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1、累计完成投资总额：指累计已经用于本公路港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列入规划情况：指公路港或其所在物流园区符合当地物流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并列入相关政府物流规

划、用地规划。 

3、占地面积：指经过政府审批的公路港四至边界内已实际建设运营的用地面积。 

4、物流运营面积：包括码头、铁路装卸线、道路、仓库、堆场、雨棚、流通加工场所、货车停车场、装卸搬运场地、信息服

务用地等，不包括生活配套和商务配套用地。 

5、交通连接情况：具备较好的交通通达性，具备两种（含两种）运输方式或毗邻两条高速公路，且邻近公路、铁路、港口、

机场距离应符合要求。 

6、年均总营业额：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收入与入驻企业主营年均收入（不包括入驻企业在园区外的业务收入）之和，投入

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7、年均税收：公路港管理机构的年均税收与入驻企业年均税收之和，投入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8、年均综合服务收入占比：公路港年均综合服务收入占年均总营业额比例，投入运营 3 年，以最近 3 年年均值计。 

9、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公路港在经营、财务、统计、安全等业务管理，各类办事制度，运行记录和档案，以及园区准入等方

面的制度建设情况。 

10、服务功能配置情况：公路港开展服务内容的种类数量，其中服务内容对应 DB33/T 2022.4-2017 第 4 章所列内容。 

11、仓储总面积：包括仓库、堆场等，不包括非物流功能用地中的仓储面积。 

12、有效信息：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为其服务对象提供相关企业、产品、服务等相关信息。 

13、年均货物吞吐量：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所处理的年货物量。 

14、自有车辆数：指路港及入驻企业自有车数总和。 

15、整合社会货运车辆数：指通过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开展业务的非自有车辆总和。 

16、信息更新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每分钟实现的发布信息的更新数量。 

17、信息完整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完整信息的总条数。 

18、信息的准确率：公路港物流信息平台发布每百条信息中准确信息的总条数 

19、有效投诉办结率：公路港管理机构接收的有效投诉件中实际办结头数的件数。 

20、入驻企业满意率：入驻企业满意度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并出具结果。 

21、入驻企业数量：通过在公路港租用一定面积开展各项物流及非物流业务的企业数。 

22、年均入园车辆行车事故次数：入园车辆货运过程中发生的一般事故次数，参照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其中轻微事故折算率为 0.5，一般事故折算率为 1，重大事故折算率为 2，特大事故一票否决。 

23、年均入园货物货损率：由于公路港及其入驻企业不负责任而损坏(包括破损、湿损、丢失、污染等)的入园物件(吨)数与所

处理的货物(吨)数之比。 

24、信息平台全保护等级：能够抵御威胁、发现安全事件以及在系统遭到损害后能够恢复先前状态等的程度，参考 GB/T 

22239-2008 所列安全保护能力等级 

25、信息平台建设总投资：公路港用于公共信息平台基础设施何平台软系统的总投入。 

26、就业人数：指公路港管理人员数与入驻企业人员数之和。 

27、清洁能源使用情况：太阳能、风能、LNG 的年度使用量，三选一或经合理折算达到其中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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